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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交校发〔2017〕12 号

关于印发《建设工程招标管理实施办法》的
通知

各学院、各部门：

《建设工程招标管理实施办法》已经校长办公会议研究

通过，现予以印发，请认真遵照执行。

附件：建设工程招标管理实施办法

华东交通大学

2017 年 1 月 17 日

（此件主动公开）

华东交通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7年1月1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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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建设工程招标管理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基建工程招标工作的统一管理，提

高招标工作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益，依法依规组织基建工程项

目的招投标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江

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办法》以及建设工程

招投标方面的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结合我校实际，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办法》必须进行

招标的建设工程项目的招标。

本办法所称必须招标的项目，是指根据江西省工程建设

项目招标规模标准规定，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100 万元人

民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项目 50 万元人民

币或建筑面积在 1000 平方米）以上的项目，或项目总投资

额在 10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项目。

第二章 组织领导

第三条 学校建设工程的招标工作接受基建工作领导

小组的领导。

第四条 基建工作领导小组集体讨论决定招标工作中

的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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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政府采购招标办负责日常招标工作。

第三章 招标范围和工作流程

第六条 项目招标应具备的条件

1.项目已列入学校预算与建设计划，第七条第 1 款报批

材料已完备，资金已落实到位。

2.基建项目“三通一平”工作已经完成。

3.基建处出具正式的项目招标交接单，并完整移交招标

所需相关材料。

第七条 建设工程招标流程

1.基建处提供完整的报批材料，包括各级发改部门的立

项批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图审报告、市建委勘察设计

处出具的《施工图审审查备案单》、工程图纸以及其他所需

材料；政府采购招标办提供经省级财政部门评审的招标控制

价，需要约价的还应提供要约价。

2.经主管部门批准后，委托招标代理机构组织招标活

动。招标文件由政府采购招标办起草，由基建处对主要技术

指标进行审阅。招标文件最终由领导小组成员审核确认。

3.发布招标公告并在学校官网同步发布。

4.由监审处在当日开标前从省专家库中抽取评标专家。

5.在省公共交易中心进行开标，专家独立评标。

6.发布中标公示并在学校官网同步发布。

7.移交完整的招标相关文件和中标通知书给基建处，包

括招标文件、投标文件、中标通知书、工程量清单、工程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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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价、工程要约价、评标报告及其他相关材料，由基建处签

订合同并组织施工。合同原件送 1份供政府采购招标办存档。

第四章 时间进度要求

第八条 项目招标应具备的时间进度要求

1.在收到立项批复手续和相关图纸等材料后，一般应在

60 日内完成背靠背设计交底、预算编制、核对等工作（包括

抽取造价单位、编制初稿、多次核对、定送审稿等）。

2.一般应在 60 日内完成预算送省财政厅财政投资评审

中心评审、核对、确认及收取批复的工作（包括送审、审核

初稿、多次核对、确认、批复等）。

3.在收到交接单及完整的招标所需材料后，一般应在 60

日内完成招标工作（包括招标文件制作及校内审核程序和定

稿、送省招标办等监管机构审核、发布招标公告、答疑、开

标及评标、中标结果公示、发出中标通知书、移交招投标材

料等）。

4.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须签订合同。

第五章 招标监督

第九条 评标专家由校监审处派人监督随机抽取。

第十条 省、区相关建设工程招投标监管部门按国家有

关规定对招投标全过程实施监督。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由政府采购招标

办负责解释，凡以前学校发布的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符的，

按本办法执行。


